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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的 

承诺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本次发行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本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地对发行人进行全面尽职调查，确

认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定条件。 

本保荐机构已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招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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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的承诺函》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  帆                 孔  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作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

荐机构和承销机构，本公司承诺： 

向贵所报送的《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

请文件》的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保荐代表人：    

 杨  帆  孔  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7-4-8-1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不影响和干扰审核的承诺函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承诺： 

1、在本次发行申请期间，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不

直接或者间接向审核人员提供资金、物品等馈赠及其他利益，保证不以不正当手

段影响审核人员对发行人的判断。 

2、本公司保证不以任何手段干扰审核机构、上市委员会等机构及其人员的

审核工作。 

3、在上市委员会上接受审核员的询问时，本公司保证陈述内容真实、客观、

准确、简洁，不含与本次发行审核无关的内容。 

4、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 

 陈少军    

 

此项承诺于      年   月   日在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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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司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作如下说明（以下简称“本

说明”，本说明中的其他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4-3-2

一、公ਮ㛗ᵢ╊਎᛻߫Ᾰ㿾 

 

二、公ਮ䇴㄁ԛᶛ㛗ᵢ╊਎᛻߫ 

δ一ε2010ᒪ 6ᴾθ公ਮࢃ䓡䘒ؗᵰỦ的䇴㄁

2010 ᒤ 6 ᴸ 1 日，张鑫霞、张䴚㣣、陈ᆖ൷和㪋ᘇ军ޡ同出资䇮立新昌县

远信ঠḃ机Ỡ有限公司。远信机Ỡ的⌘޼资本 100.00 зݳ，张鑫霞、张䴚㣣、

陈ᆖ൷和㪋ᘇ军分࡛以䍗ᐱ方式出资 66.00 з5.00、ݳ з20.00、ݳ з9.00、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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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根据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0年 6月 2日出具的新中大验字[2010]

第 14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0 年 6 月 2 日，远信机械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

出资款 100.00 万元。 

2010 年 6 月 4 日，远信机械取得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30624000028934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远信机械的工商登记资料，远信机械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张鑫霞 66.00 66.00 

2 陈学均 20.00 20.00 

3 葛志军 9.00 9.00 

4 张雪芳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注：2010 年 8 月，张鑫霞分别与求金英、冯伟明签署《代持协议》，由张鑫霞代两人各持有

远信机械 5.00%（合计 10.00%）的股权。2015 年 12 月，张鑫霞与求金英、冯伟明分别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对代持事项予以还原，并在缴纳相应的所得税款后，于 2016 年 4 月办妥

了工商变更登记。 

（二）2011年 3月，远信机械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2 月 12 日，由于与其余股东发展理念不同，葛志军将其持有的远信

机械 9.00%股权以 9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鑫霞。葛志军与张鑫霞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且远信机械股东会已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2011 年 3 月 1 日，远信机械就上述变更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远信机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张鑫霞 75.00 75.00 

2 陈学均 20.00 20.00 

3 张雪芳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三）2012年 2月，远信机械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2 月 20 日，远信机械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远信机械将注册资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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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增加到 1,000.00 万元，其中，张鑫霞以货币方式增资 675.00 万元，

认购款合计 675.00 万元；陈学均以货币方式增资 180.00 万元，认购款合计 180.00

万元；张雪芳以货币方式增资 45.00 万元，认购款合计 45.00 万元。求金英、冯

伟明按照原持股比例 5%分别追加投资 45.00 万元，合计出资额 90.00 万元，两人

分别占当时公司注册资本的 5%，仍由张鑫霞代持。 

根据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出具的信会所验字

[2012]第 02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2 年 2 月 21 日，远信机械变更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000.00 万元。 

2012 年 2 月 22 日，远信机械就本次增资事宜在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远信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张鑫霞 750.00 75.00 

2 陈学均 200.00 20.00 

3 张雪芳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四）2016年 4月，远信机械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2 月 8 日，张鑫霞分别与陈少军、求金英、冯伟明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40.00%股权转让给陈少军，将其代持的远信机械5.00%

股权转让给求金英，将其代持的远信机械 5.00%股权转让给冯伟明。同日，远信

机械作出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6 年 4 月 14 日，远信机械就上述变更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远信机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陈少军 400.00 40.00 

2 张鑫霞 250.00 25.00 

3 陈学均 200.00 20.00 

4 张雪芳 5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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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5 求金英 50.00 5.00 

6 冯伟明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五）2016年 6月，远信机械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5 月 18 日，陈少军、张鑫霞、陈学均、张雪芳、求金英和冯伟明分

别与远威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少军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36.00%股

权、张鑫霞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18.50%股权、陈学均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16.80%

股权、求金英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3.70%股权、张雪芳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3.70%

股权、冯伟明将其持有的远信机械 3.70%股权分别转让给远威科技。2016 年 5

月 18 日，远信机械作出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 

2016 年 6 月 23 日，远信机械就上述变更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远信机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远威科技 824.00 82.40 

2 陈少军 40.00 4.00 

3 张鑫霞 65.00 6.50 

4 陈学均 32.00 3.20 

5 张雪芳 13.00 1.30 

6 求金英 13.00 1.30 

7 冯伟明 13.00 1.30 

合计 1,000.00 100.00 

（六）2016年 6月，远信机械第二次增资 

2016 年 6 月 22 日，远信机械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远琪投资为公司新

股东；同意远信机械将注册资本从 1,000.00 万元增加到 1,091.00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由远琪投资以 910.00 万元的价格出资认购，出资方式为货币，公司原有股

东所有持股权同比例稀释。 

根据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信会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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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 02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远信机械变更后的累计

注册资本 1,091.00 万元，实收资本 1,091.00 万元。 

2016 年 6 月 29 日，远信机械完成上述增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远信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远威科技 824.00 75.53 

2 远琪投资 91.00 8.34 

3 张鑫霞 65.00 5.96 

4 陈少军 40.00 3.67 

5 陈学均 32.00 2.93 

6 张雪芳 13.00 1.19 

7 求金英 13.00 1.19 

8 冯伟明 13.00 1.19 

合计 1,091.00 100.00 

（七）2016年 12月，远信机械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远信机械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整体变更

方式共同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全体股东审议并一致同意以远信机械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6,384.35 万元为基础，按照 1:0.94 的比例折

合股份公司股本 6,000.00 万股，由原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分别持有，余额 384.3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6 年 11 月 15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939 号”

《验资报告》，对远信机械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出资到位情况予以验证。 

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于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份公司设立工商

登记手续。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发起人及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1 远威科技 4,531.62 75.53 

2 远琪投资 500.46 8.34 

3 张鑫霞 357.47 5.96 



 

4-3-7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4 陈少军 219.98 3.67 

5 陈学均 175.99 2.93 

6 张雪芳 71.49 1.19 

7 求金英 71.49 1.19 

8 冯伟明 71.49 1.19 

合计 6,000.00 100.00 

（八）2016年 12月，远信工业第一次增资 

2016 年 12 月 27 日，远信工业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131.25 万元，增资

后变更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6,131.25万元；公司总股本由 6,000万股变更为 6,131.25

万股。本次新增股本由新股东吕佳琦和徐小明认购，其中吕佳琦以货币方式认购

112.5 万股，共计出资 300 万元；徐小明以货币方式认购 18.75 万股，共计出资

50 万元。 

根据立信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568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29 日，远信机械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6,131.25 万元，

实收资本 6,131.25 万元。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就上述变更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份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1 远威科技 4,531.62 73.91 

2 远琪投资 500.46 8.16 

3 张鑫霞 357.47 5.83 

4 陈少军 219.98 3.59 

5 陈学均 175.99 2.87 

6 吕佳琦 112.50 1.83 

7 张雪芳 71.49 1.17 

8 求金英 71.49 1.17 

9 冯伟明 71.49 1.17 

10 徐小明 18.7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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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合计 6,131.25 100.00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远信工业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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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的确认意见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以上关于公司设

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按照诚信原则履行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陈少军  张鑫霞  陈学均 
 
     

丁伯军  张国昀  陈启宏 

 

全体监事: 

 

 

陈小良  求金英  张雪芳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俞小康  梁永忠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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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承诺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承诺向贵所报送的《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陈少军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7-4-1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的 

重要承诺以及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序号 承诺事项 页码 

1 发行人承诺函 1 

2 公司控股股东远威科技承诺函 6 

3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军、张鑫霞承诺函 13 

4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陈学均、远琪投资承诺函 22 

5 
公司董监高丁伯军、张国昀、陈启宏、陈小良、求金英、张雪芳、俞小康、

梁永忠承诺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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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对招股说明书的确认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信工业”）全体监事已仔细阅读了远

信工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中相关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指使发行人违反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指使发行

人披露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信息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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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对招股说明书的确认意见》之签

章页） 

 
 
 
 
 
 
 

 

 
全体监事：      
 陈小良  求金英  张雪芳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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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招股说明书的确认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新昌县远威科技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军、张鑫霞夫妇确认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中相关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

本公司股东指使本公司违反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指使本公司披露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信息的情形。 

 

 

 

控股股东盖章：新昌县远威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签字：                

陈少军    

                

张鑫霞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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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出具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相关文件 

真实性的承诺函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规范，对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所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确保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承诺仅供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之用，并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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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相

关文件真实性的承诺函》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年    月    日 

 

王  丽 

吴连明 

刘秀华 

冯  琳 

周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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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发行申请文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承诺，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陈少军  张鑫霞  陈学均 
 
     

丁伯军  张国昀  陈启宏 

 

全体监事: 

 

 

陈小良  求金英  张雪芳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俞小康  梁永忠 

 
 

      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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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鉴于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信工业”、“发行人”或“公司”）

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昌县远威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少军、张鑫霞夫妇，持股 5%以上主要股东就避免同业竞争和

减少关联交易作出如下承诺：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人/本公司/本企业郑重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本公司/本企

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主营业务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2、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

经营或持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

及其下属企业经营业务构成潜在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近似的

任何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为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

员等方面的帮助）；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运

作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3、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可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

业务产生竞争的，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的竞争：停止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来经营；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

方。 

4、如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发行人的经营运作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

商业机会通知发行人，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发行人作出愿意利用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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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5、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

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6、本承诺函在本人/本公司/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期间内持

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二、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保护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利益，规范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

本公司/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远信工业的关联交易，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远

信工业及远信工业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及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特此承诺： 

1、确保远信工业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以避免、

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市场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

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确定交易价格，并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同； 

3、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履行关联股东及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程序及独立董事独立发表关联交易意见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关联

交易结果公平、合理； 

4、严格遵守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三、关于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本人将严格履行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过程中所作出

的各项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若本公司/本人未能完全有效地履行

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则本公司/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采取或

接受以下措施： 

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对未履行承诺的情形予以纠正，消除不利

影响，提出新的承诺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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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3、若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并将自愿按相应的赔偿金额申请冻结所持有的公司相应市值的股票，为本人根据

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赔偿投资者损失提供保障（如有）； 

4、自未履行承诺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

完毕之日止，本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 

5、自未履行承诺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

完毕之日止，本人（适用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公司处领取

薪酬、津贴或股东分红（如有）；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承诺。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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